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65號

113年度抗字第167號

抗  告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代  理  人  吳智陽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黎澤花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

國113年8月9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所為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39

號、第14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在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於原法院提出停止執行聲請主張：抗告人執臺灣

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09年度司票字第4595號本

票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向高雄地院對訴

外人英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英美公司）聲請為強制執

行，嗣該院囑託原法院就該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11990號拍

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下稱另案執行事件）英美公司所得

分配款新臺幣（下同）1,434萬3,802元（下稱系爭分配款）

為強制執行，經該院以109年度司執助字第2317號案件（下

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並於民國109年10月20日對系爭分

配款核發扣押命令（下稱系爭扣押命令）在案。然系爭分配

款業經英美公司讓與伊，伊已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倘系爭

執行程序未予以停止，將致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伊願提供擔

保，聲請准予停止執行等語，原法院乃裁定准許相對人以4,

303,141元為抗告人供擔保後，系爭執行事件中債務人英美

公司就另案執行事件所得分配款之強制執行程序，於原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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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重訴字第156號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下稱本案訴

訟）判決確定或和解、撤回前應暫予停止。抗告人對之不

服，提起本件抗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最早於109年11

月即可請求停止執行，何須迄今方始提出，又系爭分配款曾

反覆讓受於英美公司與相對人間，足見伊之目的係為拖延執

行以製造假債權稀釋系爭分配款；縱該債權為真，相對人亦

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後，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

並無難以回復之損害，自無停止執行之必要。又縱有停止執

行之必要，供擔保金額亦應提高為1,864萬6,943元方得填補

抗告人未能及時受償之損害等語。爰提起本件抗告，聲明求

為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

條第二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

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

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

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

第三人憑一己之意思，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

條所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

人或第三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故受

訴法院准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

明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

要，更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

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

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

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

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

照）。又按強制執行法第15條所謂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

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所有

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906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另按所謂物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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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指特定之物歸屬於一定權利主體之法律地位而言。特定物

既已歸屬於一定之法律主體，該權利主體對該特定物，在法

律上，自有一定之支配領域，於此領域內，得直接支配該特

定物，為自由之使用、收益或處分，且任何人非經權利主體

之同意，均不得侵入或干涉。是以，物權基於前者，遂有直

接支配性，基於後者，遂具有保護之絕對性。所謂物權之直

接支配性，係指物權人得依自己之意思，無須他人之意思或

行為介入，對標的物即得為管領處分，實現某權利內容之特

性。所謂保護之絕對性，係指物權人於其標的物之支配領域

內，非經其同意，任何人均不得侵入或干涉，無論何人若擅

行侵入干涉均屬違法，法律即給予物權人絕對保護之特性。

因此，任何人均負有不得侵害該直接支配狀態之義務，物權

人即得對任何人主張之，故稱此為絕對權或對世權。反之，

債權係以請求特定債務人給付為內容，是債權人與債務人雙

方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債權人僅對債務人享有權利，債務人

以外之第三人對債權人不負任何義務，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

對債權亦無所謂不可侵犯之義務存在，此即為債權之相對

性，故稱此為相對權或對人權。準此，任何人侵害物權時，

物權人對之得行使物上請求權或主張追及之效力，以回復物

權應有之圓滿狀態。反之，債權僅具相對性，債權之違法侵

害，如有妨害債權之滿足時，僅能對債務人請求履行，或請

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原則上對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不得

直接請求排除妨害。準此，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

強制執行之權利，而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提起第三人

異議之訴者，自以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物權者始可，蓋因

物權為絕對權或對世權，任何人侵害物權時，物權人對之得

行使物上請求權或主張追及之效力，以回復物權應有之圓滿

狀態，此亦為前述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721號判決先例所

明白揭櫫。　

三、經查：

　㈠抗告人執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執行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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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款，相對人於系爭執行程序中對抗告人提起本案訴訟，

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39、149號裁定停止執行，系

爭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乙情，經本院職權調取強制執行及本案

訴訟卷宗核閱屬實，固堪認定。

　㈡相對人雖指稱：因系爭分配款高達1,434萬3,802元，若未予

停止執行將生難以回復之損害等語，然相對人並未釋明如不

停止執行，會發生何種且難以回復之損害，而有停止執行之

必要，已難遽認系爭執行程序有停止之必要。

　㈢又縱認相對人之主張為真實，相對人若不能自另案執行事件

中取得系爭分配款，仍得依契約關係向英美公司求償，或是

依不當得利關係向抗告人求償，亦難認其將有難以回復之損

害。　　

　㈣再按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生效力，民法第76

1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本件英美公司雖將其於另案執行事

件得受分配之系爭分配款債權讓與相對人，然系爭分配款尚

未分配，且其數額仍待分配後始得確定，是相對人受英美公

司讓與者僅為系爭分配款之受領權，而非所有權甚明，是否

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5條第三人異議之訴之要件，即非無疑。

是相對人雖已提起本案訴訟，然依前揭說明，其所提本案訴

訟是否適法或非顯無理由，亦非無疑。

　㈤綜上，本件相對人並未說明有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其聲請

停止執行，即與法未洽 。

四、從而，本件相對人並未說明有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原裁定

准相對人供擔保後，於本案訴訟終結前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

強制執行程序，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

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改為裁定如主文

第二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曾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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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洪挺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一千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蔡曉卿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

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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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65號
113年度抗字第167號
抗  告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代  理  人  吳智陽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黎澤花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所為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39號、第14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在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於原法院提出停止執行聲請主張：抗告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09年度司票字第4595號本票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向高雄地院對訴外人英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英美公司）聲請為強制執行，嗣該院囑託原法院就該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11990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下稱另案執行事件）英美公司所得分配款新臺幣（下同）1,434萬3,802元（下稱系爭分配款）為強制執行，經該院以109年度司執助字第2317號案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並於民國109年10月20日對系爭分配款核發扣押命令（下稱系爭扣押命令）在案。然系爭分配款業經英美公司讓與伊，伊已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倘系爭執行程序未予以停止，將致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伊願提供擔保，聲請准予停止執行等語，原法院乃裁定准許相對人以4,303,141元為抗告人供擔保後，系爭執行事件中債務人英美公司就另案執行事件所得分配款之強制執行程序，於原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56號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下稱本案訴訟）判決確定或和解、撤回前應暫予停止。抗告人對之不服，提起本件抗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最早於109年11月即可請求停止執行，何須迄今方始提出，又系爭分配款曾反覆讓受於英美公司與相對人間，足見伊之目的係為拖延執行以製造假債權稀釋系爭分配款；縱該債權為真，相對人亦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後，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並無難以回復之損害，自無停止執行之必要。又縱有停止執行之必要，供擔保金額亦應提高為1,864萬6,943元方得填補抗告人未能及時受償之損害等語。爰提起本件抗告，聲明求為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二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第三人憑一己之意思，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所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或第三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故受訴法院准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明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更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強制執行法第15條所謂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06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另按所謂物權者，乃指特定之物歸屬於一定權利主體之法律地位而言。特定物既已歸屬於一定之法律主體，該權利主體對該特定物，在法律上，自有一定之支配領域，於此領域內，得直接支配該特定物，為自由之使用、收益或處分，且任何人非經權利主體之同意，均不得侵入或干涉。是以，物權基於前者，遂有直接支配性，基於後者，遂具有保護之絕對性。所謂物權之直接支配性，係指物權人得依自己之意思，無須他人之意思或行為介入，對標的物即得為管領處分，實現某權利內容之特性。所謂保護之絕對性，係指物權人於其標的物之支配領域內，非經其同意，任何人均不得侵入或干涉，無論何人若擅行侵入干涉均屬違法，法律即給予物權人絕對保護之特性。因此，任何人均負有不得侵害該直接支配狀態之義務，物權人即得對任何人主張之，故稱此為絕對權或對世權。反之，債權係以請求特定債務人給付為內容，是債權人與債務人雙方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債權人僅對債務人享有權利，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對債權人不負任何義務，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對債權亦無所謂不可侵犯之義務存在，此即為債權之相對性，故稱此為相對權或對人權。準此，任何人侵害物權時，物權人對之得行使物上請求權或主張追及之效力，以回復物權應有之圓滿狀態。反之，債權僅具相對性，債權之違法侵害，如有妨害債權之滿足時，僅能對債務人請求履行，或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原則上對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不得直接請求排除妨害。準此，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而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者，自以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物權者始可，蓋因物權為絕對權或對世權，任何人侵害物權時，物權人對之得行使物上請求權或主張追及之效力，以回復物權應有之圓滿狀態，此亦為前述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721號判決先例所明白揭櫫。　
三、經查：
　㈠抗告人執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執行系爭分配款，相對人於系爭執行程序中對抗告人提起本案訴訟，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39、149號裁定停止執行，系爭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乙情，經本院職權調取強制執行及本案訴訟卷宗核閱屬實，固堪認定。
　㈡相對人雖指稱：因系爭分配款高達1,434萬3,802元，若未予停止執行將生難以回復之損害等語，然相對人並未釋明如不停止執行，會發生何種且難以回復之損害，而有停止執行之必要，已難遽認系爭執行程序有停止之必要。
　㈢又縱認相對人之主張為真實，相對人若不能自另案執行事件中取得系爭分配款，仍得依契約關係向英美公司求償，或是依不當得利關係向抗告人求償，亦難認其將有難以回復之損害。　　
　㈣再按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生效力，民法第761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本件英美公司雖將其於另案執行事件得受分配之系爭分配款債權讓與相對人，然系爭分配款尚未分配，且其數額仍待分配後始得確定，是相對人受英美公司讓與者僅為系爭分配款之受領權，而非所有權甚明，是否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5條第三人異議之訴之要件，即非無疑。是相對人雖已提起本案訴訟，然依前揭說明，其所提本案訴訟是否適法或非顯無理由，亦非無疑。
　㈤綜上，本件相對人並未說明有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其聲請停止執行，即與法未洽 。
四、從而，本件相對人並未說明有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原裁定准相對人供擔保後，於本案訴訟終結前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改為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曾鴻文
 
　　　　　　　　　　　　　　　　　　　法　官　洪挺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一千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蔡曉卿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65號
113年度抗字第167號
抗  告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代  理  人  吳智陽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黎澤花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
國113年8月9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所為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39
號、第14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在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於原法院提出停止執行聲請主張：抗告人執臺灣
    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09年度司票字第4595號本
    票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向高雄地院對訴
    外人英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英美公司）聲請為強制執
    行，嗣該院囑託原法院就該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11990號拍
    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下稱另案執行事件）英美公司所得
    分配款新臺幣（下同）1,434萬3,802元（下稱系爭分配款）
    為強制執行，經該院以109年度司執助字第2317號案件（下
    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並於民國109年10月20日對系爭分
    配款核發扣押命令（下稱系爭扣押命令）在案。然系爭分配
    款業經英美公司讓與伊，伊已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倘系爭
    執行程序未予以停止，將致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伊願提供擔
    保，聲請准予停止執行等語，原法院乃裁定准許相對人以4,
    303,141元為抗告人供擔保後，系爭執行事件中債務人英美
    公司就另案執行事件所得分配款之強制執行程序，於原法院
    113年度重訴字第156號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下稱本案訴訟
    ）判決確定或和解、撤回前應暫予停止。抗告人對之不服，
    提起本件抗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最早於109年11月即
    可請求停止執行，何須迄今方始提出，又系爭分配款曾反覆
    讓受於英美公司與相對人間，足見伊之目的係為拖延執行以
    製造假債權稀釋系爭分配款；縱該債權為真，相對人亦得於
    執行程序終結後，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並無
    難以回復之損害，自無停止執行之必要。又縱有停止執行之
    必要，供擔保金額亦應提高為1,864萬6,943元方得填補抗告
    人未能及時受償之損害等語。爰提起本件抗告，聲明求為廢
    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
    條第二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
    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
    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
    ，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第
    三人憑一己之意思，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
    所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
    或第三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故受訴
    法院准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明
    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
    ，更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
    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
    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
    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
    之必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照）。
    又按強制執行法第15條所謂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
    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
    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
    上字第906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另按所謂物權者，乃指特
    定之物歸屬於一定權利主體之法律地位而言。特定物既已歸
    屬於一定之法律主體，該權利主體對該特定物，在法律上，
    自有一定之支配領域，於此領域內，得直接支配該特定物，
    為自由之使用、收益或處分，且任何人非經權利主體之同意
    ，均不得侵入或干涉。是以，物權基於前者，遂有直接支配
    性，基於後者，遂具有保護之絕對性。所謂物權之直接支配
    性，係指物權人得依自己之意思，無須他人之意思或行為介
    入，對標的物即得為管領處分，實現某權利內容之特性。所
    謂保護之絕對性，係指物權人於其標的物之支配領域內，非
    經其同意，任何人均不得侵入或干涉，無論何人若擅行侵入
    干涉均屬違法，法律即給予物權人絕對保護之特性。因此，
    任何人均負有不得侵害該直接支配狀態之義務，物權人即得
    對任何人主張之，故稱此為絕對權或對世權。反之，債權係
    以請求特定債務人給付為內容，是債權人與債務人雙方間之
    權利義務關係，債權人僅對債務人享有權利，債務人以外之
    第三人對債權人不負任何義務，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對債權
    亦無所謂不可侵犯之義務存在，此即為債權之相對性，故稱
    此為相對權或對人權。準此，任何人侵害物權時，物權人對
    之得行使物上請求權或主張追及之效力，以回復物權應有之
    圓滿狀態。反之，債權僅具相對性，債權之違法侵害，如有
    妨害債權之滿足時，僅能對債務人請求履行，或請求不履行
    之損害賠償，原則上對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不得直接請求
    排除妨害。準此，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
    之權利，而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
    者，自以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物權者始可，蓋因物權為絕
    對權或對世權，任何人侵害物權時，物權人對之得行使物上
    請求權或主張追及之效力，以回復物權應有之圓滿狀態，此
    亦為前述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721號判決先例所明白揭櫫
    。　
三、經查：
　㈠抗告人執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執行系爭
    分配款，相對人於系爭執行程序中對抗告人提起本案訴訟，
    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39、149號裁定停止執行，系
    爭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乙情，經本院職權調取強制執行及本案
    訴訟卷宗核閱屬實，固堪認定。
　㈡相對人雖指稱：因系爭分配款高達1,434萬3,802元，若未予
    停止執行將生難以回復之損害等語，然相對人並未釋明如不
    停止執行，會發生何種且難以回復之損害，而有停止執行之
    必要，已難遽認系爭執行程序有停止之必要。
　㈢又縱認相對人之主張為真實，相對人若不能自另案執行事件
    中取得系爭分配款，仍得依契約關係向英美公司求償，或是
    依不當得利關係向抗告人求償，亦難認其將有難以回復之損
    害。　　
　㈣再按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生效力，民法第761
    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本件英美公司雖將其於另案執行事
    件得受分配之系爭分配款債權讓與相對人，然系爭分配款尚
    未分配，且其數額仍待分配後始得確定，是相對人受英美公
    司讓與者僅為系爭分配款之受領權，而非所有權甚明，是否
    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5條第三人異議之訴之要件，即非無疑。
    是相對人雖已提起本案訴訟，然依前揭說明，其所提本案訴
    訟是否適法或非顯無理由，亦非無疑。
　㈤綜上，本件相對人並未說明有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其聲請
    停止執行，即與法未洽 。
四、從而，本件相對人並未說明有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原裁定
    准相對人供擔保後，於本案訴訟終結前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
    強制執行程序，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
    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改為裁定如主文
    第二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曾鴻文
 
　　　　　　　　　　　　　　　　　　　法　官　洪挺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一千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蔡曉卿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65號
113年度抗字第167號
抗  告  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代  理  人  吳智陽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黎澤花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所為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39號、第14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在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於原法院提出停止執行聲請主張：抗告人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09年度司票字第4595號本票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向高雄地院對訴外人英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英美公司）聲請為強制執行，嗣該院囑託原法院就該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11990號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下稱另案執行事件）英美公司所得分配款新臺幣（下同）1,434萬3,802元（下稱系爭分配款）為強制執行，經該院以109年度司執助字第2317號案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並於民國109年10月20日對系爭分配款核發扣押命令（下稱系爭扣押命令）在案。然系爭分配款業經英美公司讓與伊，伊已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倘系爭執行程序未予以停止，將致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伊願提供擔保，聲請准予停止執行等語，原法院乃裁定准許相對人以4,303,141元為抗告人供擔保後，系爭執行事件中債務人英美公司就另案執行事件所得分配款之強制執行程序，於原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56號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下稱本案訴訟）判決確定或和解、撤回前應暫予停止。抗告人對之不服，提起本件抗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最早於109年11月即可請求停止執行，何須迄今方始提出，又系爭分配款曾反覆讓受於英美公司與相對人間，足見伊之目的係為拖延執行以製造假債權稀釋系爭分配款；縱該債權為真，相對人亦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後，再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並無難以回復之損害，自無停止執行之必要。又縱有停止執行之必要，供擔保金額亦應提高為1,864萬6,943元方得填補抗告人未能及時受償之損害等語。爰提起本件抗告，聲明求為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二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第三人憑一己之意思，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所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或第三人濫行訴訟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故受訴法院准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明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更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強制執行法第15條所謂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06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另按所謂物權者，乃指特定之物歸屬於一定權利主體之法律地位而言。特定物既已歸屬於一定之法律主體，該權利主體對該特定物，在法律上，自有一定之支配領域，於此領域內，得直接支配該特定物，為自由之使用、收益或處分，且任何人非經權利主體之同意，均不得侵入或干涉。是以，物權基於前者，遂有直接支配性，基於後者，遂具有保護之絕對性。所謂物權之直接支配性，係指物權人得依自己之意思，無須他人之意思或行為介入，對標的物即得為管領處分，實現某權利內容之特性。所謂保護之絕對性，係指物權人於其標的物之支配領域內，非經其同意，任何人均不得侵入或干涉，無論何人若擅行侵入干涉均屬違法，法律即給予物權人絕對保護之特性。因此，任何人均負有不得侵害該直接支配狀態之義務，物權人即得對任何人主張之，故稱此為絕對權或對世權。反之，債權係以請求特定債務人給付為內容，是債權人與債務人雙方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債權人僅對債務人享有權利，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對債權人不負任何義務，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對債權亦無所謂不可侵犯之義務存在，此即為債權之相對性，故稱此為相對權或對人權。準此，任何人侵害物權時，物權人對之得行使物上請求權或主張追及之效力，以回復物權應有之圓滿狀態。反之，債權僅具相對性，債權之違法侵害，如有妨害債權之滿足時，僅能對債務人請求履行，或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原則上對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不得直接請求排除妨害。準此，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而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者，自以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物權者始可，蓋因物權為絕對權或對世權，任何人侵害物權時，物權人對之得行使物上請求權或主張追及之效力，以回復物權應有之圓滿狀態，此亦為前述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721號判決先例所明白揭櫫。　
三、經查：
　㈠抗告人執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法院執行系爭分配款，相對人於系爭執行程序中對抗告人提起本案訴訟，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39、149號裁定停止執行，系爭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乙情，經本院職權調取強制執行及本案訴訟卷宗核閱屬實，固堪認定。
　㈡相對人雖指稱：因系爭分配款高達1,434萬3,802元，若未予停止執行將生難以回復之損害等語，然相對人並未釋明如不停止執行，會發生何種且難以回復之損害，而有停止執行之必要，已難遽認系爭執行程序有停止之必要。
　㈢又縱認相對人之主張為真實，相對人若不能自另案執行事件中取得系爭分配款，仍得依契約關係向英美公司求償，或是依不當得利關係向抗告人求償，亦難認其將有難以回復之損害。　　
　㈣再按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生效力，民法第761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本件英美公司雖將其於另案執行事件得受分配之系爭分配款債權讓與相對人，然系爭分配款尚未分配，且其數額仍待分配後始得確定，是相對人受英美公司讓與者僅為系爭分配款之受領權，而非所有權甚明，是否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5條第三人異議之訴之要件，即非無疑。是相對人雖已提起本案訴訟，然依前揭說明，其所提本案訴訟是否適法或非顯無理由，亦非無疑。
　㈤綜上，本件相對人並未說明有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其聲請停止執行，即與法未洽 。
四、從而，本件相對人並未說明有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原裁定准相對人供擔保後，於本案訴訟終結前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改為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金龍  
 
　　　　　　　　　　　　　　　　　　　法　官　曾鴻文
 
　　　　　　　　　　　　　　　　　　　法　官　洪挺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一千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蔡曉卿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